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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现持有祥云县玉龙石材加工厂洪水塘普通建筑材料用

石灰岩矿采矿许可证，证号：C5329232009107130039809 ，面积 0.064km2，开采标高

2160 至 2000m，生产规模 30 万吨/年。有效期限：伍年 自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7 日。 

祥云县玉龙石材加工厂洪水塘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与“祥云县玉龙石材加工厂

洪水塘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二号矿体”采矿权毗邻，2021 年 3 月，祥云县自然资源局

将“祥云县玉龙石材加工厂洪水塘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二号矿体”进行了公开的招牌

挂，最终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竞得该采矿权，双方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签订了采

矿权出让合同，并一次性缴清矿业权出让收益金。 

因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祥云县玉龙石材加工厂洪水塘普通建筑材

料用石灰岩矿”、“ 祥云县玉龙石材加工厂洪水塘普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二号矿体”

两个矿权，为利于后期矿山开采及管理，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将“祥云县玉

龙石材加工厂洪水塘普通建筑材料用石灰岩矿”、“ 祥云县玉龙石材加工厂洪水塘普

通建筑材料用灰岩矿二号矿体”整合为“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洪水塘建筑石料用

灰岩矿”一个矿权，整合后拟设矿区面积 0.115km2，开采标高：2160 至 1980m。 

为办理采矿权的变更手续（矿区面积由 0.064km2 变更为 0.115km2，开采标高由

2160m-2000m 变更为 2160 至 1980m，生产规模由 30 万吨/年变更为 90 万吨/年），矿山

先后完成《云南省祥云县洪水塘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详查报告》（2023 年）、《祥云强元

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洪水塘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取得相关批复。 

为保护地质环境以及土地资源，同时指导矿山对评估区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对损毁

区进行土地复垦，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2019 修正）、《土地复垦条例实施

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56 号）（2019 年 7 月修正）及《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

第 592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采矿权人需编制新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为此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我单位（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完成《祥

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洪水塘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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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目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核实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及综

合治理措施，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以期同时

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服务。 

（2）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有效遏制项目区

土地损毁和水土流失，并对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尽快恢复和重建项目区生态环境，保

障项目区及周边地区水土资源得到持续利用。 

（3）规范土地复垦活动，加强土地复垦管理。为更好的贯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有关精神，落实《土地复垦条例》中提出的“生产建设活动应当节约

集约利用土地，不占或者少占耕地；对依法占用的土地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土地损

毁面积，降低土地损毁程度”的要求，切实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 

（4）提高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

原则，基于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切实肩负起对损毁土地的复垦责任和

义务，将复垦目标、任务、措施、资金等落到实处。 

（5）为贯彻《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精神，保护生

态环境、减少水土流失、使损毁土地全面恢复生产力，特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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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况 

方案名称 
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洪水塘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 马云龙 

矿区面积及 

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115km2，开采深度 2160m～1980m 

生产规模 90.0 万吨/年 

采矿证号 C5329232009107130039809  评估区面积 1.0768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

用现状图幅号 
G47H120152 

矿山生产 

服务年限 

        14.7 年            

(2024 年 03 月～2028 年 11 月) 

方案适 

用年限 

5.0 年 

(2024 年 3 月～2029 年 3 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文山蔚鑫地矿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梁厚景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称 专业 签名 

沈顶宽 项目负责人 水工环  

李  凤 工程师 地质  

左文雄 工程师 水工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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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 

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环 

境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

灾害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现状评估：根据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分布有 4 处潜在不稳

定边坡，由于地质灾害已经形成多年，现状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因此现

状其危害、危险性小至中等。 

预测评估：矿业活动可能加剧现状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据野外实地调查，

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较发育，主要分布有 4 处潜在不稳定边坡。预测矿山开采

加剧潜在不稳定边坡（BW1、BW2）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

大。预测矿业活动加剧潜在不稳定边坡（BW3、BW4）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

害、危险性中等至大。矿业活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①预测在开采

过程中露天采场内将形成 5 条采帮边坡诱发上述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

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②露天采场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

危险性中等至大；露采引起涌水、积水可能性大，其危害、危险性小；采坑积水

会导致边坡失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小；③预测该生产及辅助生

产区、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高位水池诱发上述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至中等，

其危害、危险性小至中等。预测 1#排土场、2#排土场、表土堆场诱发上述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矿山本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

危险性预测：①预测矿山本身、露天采场内的工作人员及设备遭受潜在不稳定边

坡（BW1、BW2）危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预测下方

生产及辅助生产区工作人员、设备、公路过往车辆及行人遭受潜在不稳定边坡

（BW3、BW4）危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②预测露天

采场遭受采场边坡危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露天采场

开采时遭受采空区底盘充水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矿区工作人员及机器设备安

全，危害及危险性小-中等。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该区未分布村庄及重要设

施，因此预测本矿山开采对村庄及重要设施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小，其危害、危险

性小。 

 

矿区含水

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现状评估：评估区内已形成 1 个露天采区，历史采矿活动主要破坏了基岩裂

隙含水层，破坏了地表植被，基岩裸露，大气降水入渗程度加强，破坏了局部含

水层的排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下水的径流、补给条件，改变了地表水

与地下水的联系，但总体上对含水层的破坏较轻。现状矿山开采未揭露到地下水

位，因此矿山开采对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矿山现状开采对地下水水量

减少或疏干影响较轻；根据现场调查，矿山现采取露天开采、废土石堆放，加剧

采场周围水土流失，影响地表溪沟水水质，但矿体及围岩中不含有毒有害成分，

因此现场对地地表水水环境影响较轻；现状开采对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供水影响

较轻。 

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结构破坏的预测评估：本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

式进行采矿，评估区范围内主要分布有孔隙水、基岩裂隙含水层和碳酸盐岩类岩

溶水三种地下水类型。随着矿山的开采，预测未来露天采空区最大面积将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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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55 公顷，采矿将形成高陡露天采场边坡，开采深度最高达 170m，边坡会局

部阻断地下水的径流，造成地下水位的下降。采矿后大面积的基岩直接出露地表，

改变了含水层的渗透条件和补给途径，增大了雨季矿坑集水对含水层的补给，较

容易导致矿区周围含水层影响和破坏。预测矿山开采对地下含水层结构破坏较严

重。疏排水影响范围预测：矿区地下水埋深大，地下水对露天开采无影响。其地

形呈缓坡，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床主要充水含水层和构造破碎带富水性弱，地下

水补给条件差；矿床充水以大气降水为主，未采资源量的分布及矿区地形地貌利

于露采矿坑地下水及地表径流自然排泄，不会形成大量的疏干排水，因此对地下

水资源的破坏主要局限在采区及周边小范围区域内。矿山开采对矿山生产和生活

用水影响较轻。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

较严重。 

 

矿区地形

地貌景观

（地质遗

迹、人文

景观）破

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根据现场调查，该区内无风景名胜区或重要景观（点）分布，不属

于生态、旅游、名胜古迹等保护区。矿区位于云贵高原西部，横断山脉中段东侧，

祥云-云南驿山间盆地的东部边缘山区地段，区域上表现为一系列构造侵蚀—溶蚀

低中山地貌区。地形切割不深，总体地势呈北低南高，西低东高。地形复杂程度

为复杂类型；经现场调查，评估区内分布有 4 处潜在不稳定边坡。现状地质灾害

的形成对坡体、植被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

度较严重。本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经过多年的开采，在矿区范围内已形成 1 个较

大的露天采场，露天开采破坏了部分地表植被资源，采矿扰动及人类工程地质活

动使得边坡失稳，坡面局部曾发生过小型滑坡、掉块等现象，破坏了山体完整性，

对原生的地形地貌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矿山属已建矿山，现区域内地面工程设

施均已建成，大量建筑物的修建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 

预测评估：后续露天采场区：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未来矿山开采建设

和运营过程中，将新增 1 个露天采场，露天采场的形成将可能造成山体破损、岩

石裸露和破坏大面积的地表植被等，使原生地貌发生改变，区域内原生植被的拦

沙蓄渗功能丧失，预测后续露天采场的形成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

重；拟建配套设施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预测拟建配套设施的建设对区内

地形地貌破坏和影响总体上较严重。 

矿区水土

环境污染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评估：采矿活动形成的露天采矿场，在地表径流的作用下，会产生一定量

的水土流失，但该矿山生产的矿石为石灰岩，矿石中不易分解有毒、有害成分，

对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构成污染的可能性小，综上所述，现状矿山废水、大气和固

体废物污染源对矿区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预测评估：矿山为露天开采，开采区位于当地地下水位以上，无矿坑涌水现象。

生产废水主要是雨季雨水冲刷排土场产生的地表径流，污染物主要是悬浮物及泥

沙，矿区废水对地表、地下水污染较轻。矿区采矿形成的采矿场，在地表径流的

作用下，会产生一定量的水土流失，但该矿山生产的矿石为石灰岩矿，矿石中不

易分解有毒、有害成分，对水环境和土壤环境构成污染的可能性小。总体上，预

测矿山未来开采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轻。 

村庄及重

要设施影

响评估 

据走访调查了解，评估区内无村庄、地质遗迹，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分布，不

属于生态、旅游等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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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综合评估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严重和较轻区二个级别二个区段。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 

环节与时序 

 

项目名称 利用情况 损毁时序 

已有 

工程 

界外露天采场 废弃 2006 年 12 月～2024 年 03 月 

界内露天采场 利用+新建 2006 年 12 月～2029 年 03 月 

辅助生产区 利用 2006 年 12 月～2029 年 03 月 

办公生活区 利用 2006 年 12 月～2029 年 03 月 

1#排土场 废弃 2006 年 12 月～2024 年 03 月 

2#排土场 利用 2006 年 12 月～2029 年 03 月 

矿山道路 利用 2006 年 12 月～2029 年 03 月 

表土堆场 利用 2006 年 12 月～2029 年 03 月 

拦挡工程 利用 2006 年 12 月～2029 年 03 月 

截排水工程 利用 2006 年 12 月～2029 年 03 月 

拟建 

工程 

露天采场 新建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高位水池 新建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拦挡工程 新建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截排水工程 新建 2024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已损毁各 

类土地现状 

截至目前，本项目已造成 24.8370hm2 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

计，损毁乔木林地 0.0592hm2，灌木林地 0.0567hm2，其他林地 0.0145hm2，

其他草地 0.0765hm2，采矿用地 23.9036hm2，农村道路 0.7265hm2。按损毁土

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16.1950hm2，挖损损毁 8.6420hm2；按损毁土地程度

分析，均为重度损毁，按损毁权属统计，属祥云县刘厂镇大波那村民委员会。 

拟损毁土地 

预测与评估 

后期矿山开采拟损毁 3.2683hm2 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损

毁其他草地 2.9952hm2、农村道路 0.2731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

毁 0.0728hm2，挖损损毁 3.1955hm2；按损毁土地程度分析，重度损毁

3.1955hm2，轻度损毁 0.0728hm2，按损毁权属统计，均属祥云县祥云县刘厂

镇大波那村民委员会。 



 7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乔木林地 0.0592 0.0592  - 

灌木林地 0.0567 0.0567  - 

其他林地 0.0145 0.0145  - 

草地 其他草地 3.0717 0.0765 2.9952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23.9036 23.9036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9996 0.7265 0.2731 - 

合计 28.1053 24.8370 3.2683 -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11.8375 8.6420 3.1955 

塌陷 - - - 

压占 16.2678 16.1950 0.0728 

小计 28.1053 24.8370 3.2683 

合计 28.1053 24.8370 3.2683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林地（03） 乔木林地（0301） - 18.5031 

草地（04） 其他草地（0404） - 8.6583 

交通运输用地（10） 农村道路（1006）  0.7807 

合计 - 27.9421 

设施占用 0.1632 

土地复垦率 9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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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防治 

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

治区

（A） 

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BW2 的预防

治理 

①拦挡措施 
布设钢丝栅栏防护网 m2 597 

支撑钢柱 根 199 

②警示工程 设置警示牌 块 2 

不稳定边坡

（BW3）的预防治

理 

①拦挡措施(挡

土墙) 

土方开挖 m3 1245.00  

土方回填 m3 373.17  

M7.5 浆砌块石 m3 2241.66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1759.60  

②警示工程 设置警示牌 块 2 

不稳定边坡

（BW4）的预防治

理 

①拦挡措施(挡

土墙) 

土方开挖 m3 600.00  

土方回填 m3 179.84  

M7.5 浆砌块石 m3 1080.32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848.00  

②警示工程 设置警示牌 块 2 

后续露天采场的

预防治理 

①拦挡措施 
布设钢丝栅栏防护网 m2 1348.5 

支撑钢柱 根 450 

②警示工程 设置警示牌 块 5 

矿山道路的预防

处理 
①截排水措施 土方开挖 m3 18.32 

表土堆场的预防

治理 

①拦挡措施(挡

土墙) 

土方开挖 m3 757.50  

土方回填 m3 227.05  

M7.5 浆砌块石 m3 1363.90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1070.60  

监测管控 设置监测点 个 24 

一般防

治区（C） 

对该区内 

地形较陡斜坡 
①监测措施 

对评估区内地形较陡斜坡区实行人工巡查监测工作，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预警预防。 

投资 

估算 

方案适用年限内总费用概算（万元） 241.15 万元 

方案编制年限内总费用概算（万元） 277.4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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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

地质

环境

治理

保护

工作

部署 

恢复治理基金预存计划表 

分期 
年度恢复治理基金预存

时间 

年度恢复治理基

金预存额（万元） 

阶段恢复治理基金预存

额（万元） 

第 1 期 2024 年 12 月 31 日 60.71  

241.15  

第 2 期 2025 年 12 月 31 日 45.11  

第 3 期 2026 年 12 月 31 日 45.11  

第 4 期 2027 年 12 月 31 日 45.11  

第 5 期 2028 年 12 月 31 日 45.11  

第 6 期 2029 年 12 月 31 日 4.04  

20.20  

第 7 期 2030 年 12 月 31 日 4.04  

第 8 期 2031 年 12 月 31 日 4.04  

第 9 期 2032 年 12 月 31 日 4.04  

第 10 期 2033 年 12 月 31 日 4.04  

第 11 期 2034 年 12 月 31 日 4.04  

16.14  
第 12 期 2035 年 12 月 31 日 4.04  

第 13 期 2036 年 12 月 31 日 4.04  

第 14 期 2037 年 12 月 31 日 4.02  

合计 277.49  277.49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作

计划 

 

 

 

 

 

 

 

 

 

 

 

结合《土地复垦方案》的总体部署，年度实施计划分为近期工程、远期工程两部

分进行，即 2024 年 3 月～2029 年 3 月为近期治理期；2029 年 3 月～2038 年 11 月为

远期治理期。具体详细工作计划安排如下： 

复垦目标：本方案确定矿山服务年限结束后土地复垦面积为 27.9421hm2，其中

复垦为乔木林地 18.5031hm2，其他草地 8.6583hm2，复垦为农村道路 0.7807hm2。 

静态投资总额：357.0110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423.2950 万元 

（一）近期治理期为矿山生产期第 1～5 年（第一阶段） 

时间划分： 2024 年 3 月～2029 年 3 月 

复垦位置：界外露天采场、1#排土场、露天采场 2070.0m 以上、原界内露天采场

2070m 标高以下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1.2274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6.4525hm2，复垦为其他

草地 4.7749hm2； 

静态投资总额：262.0773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298.8563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主要为不在使用的 1#排土场、2#

排土场不再使用区域、露天采场 2070m 标高以上、2070.0m 标高以下区域，界内露天

采场采空区，同时结合主体工程设计做好其余预控措施，对拟建的露天采场进行表土

剥离，同时把 2#排土场堆放且可利用的表土集中堆放至方案规划的表土堆场，并对表

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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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具体安排如下： 

a) 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2024 年 03 月-2025 年 03 月） 

复垦位置：1#排土场；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9029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1.3833hm2，复垦为其他

草地 0.5196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82.1135 万元、动态投资 82.1135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主要为不在使用的 1#排土场，同

时结合主体工程设计做好其余预控措施，对拟建的露天采场进行表土剥离，同时把 2#

排土场堆放且可利用的表土集中堆放至方案规划的表土堆场，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

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 7890.48m³，从 2#排土场收集表土 18458.79m³。 

2、生物化学工程：在栽植乔木坑内按 5kg/株予以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

他区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林地施肥面积 1.3833hm2，草地

施肥面积 0.5196hm2。 

3、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1902 株，撒播灌木 1.9029hm2，栽植藤本植物 11431

株，撒播草籽 1.9029hm2。 

4、配套工程：配置 400 塑管。 

5、监测、管护工程：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撒播光叶紫花苕 0.7486hm2，

土地翻耕 0.7486hm2；在 1 排土场布置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管护面积为 1.9029hm2。 

b) 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2025 年 03 月-2026 年 03 月） 

复垦位置：界外露天采场；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1602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0.4747hm2，复垦为其他

草地 0.6855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36.5767 万元、动态投资 39.1371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界外露天采场，同时把 2#排土场

堆放且可利用的表土集中堆放至方案规划的表土堆场，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

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场地平整 1424.10m³，表土回覆 1853.61m³，从 2#排土场收

集表土 10000.00m³。 

2、生物化学工程：在栽植乔木坑内按 5kg/株予以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

他区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林地施肥面积 0.4747hm2，草地

施肥面积 0.6855hm2。 

3、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1305 株，撒播灌木 1.1602hm2，栽植藤本植物 15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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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撒播草籽 1.1602hm2。 

4、配套工程：配置 300 塑管。 

5、监测、管护工程：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撒播光叶紫花苕 0.7486hm2，

土地翻耕 0.7486hm2；在 1#排土场、界外露天采场复垦区各布置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

管护面积为 3.0632hm2。 

c) 第三年复垦工作计划（2026 年 03 月-2027 年 03 月） 

复垦位置：2#排土场不再使用（表土堆场以东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0.8399hm2，全部复垦为乔木林地；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40.4728 万元、动态投资 46.3373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不再使用的 2#排土场（表土堆场

以东区域），同时把 2#排土场堆放且可利用的表土集中堆放至方案规划的表土堆场，

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场地平整 1424.10m³，表土回覆 2624.69m³，从 2#排土场收

集表土 10000.00m³。 

2、生物化学工程：在栽植乔木坑内按 5kg/株予以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

他区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林地施肥面积 0.8399hm2。 

3、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2100 株，撒播灌木 0.8399hm2，撒播草籽 0.8399hm2。 

4、配套工程：配置 100 塑管。 

5、监测、管护工程：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撒播光叶紫花苕 0.7486hm2，

土地翻耕 0.7486hm2；在界外露天采场、2#排土场复垦区各布置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

管护面积为 2.0001hm2。 

d) 第四年复垦工作计划（2027 年 03 月-2028 年 03 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2070.0 m 标高以上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9863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0.6487hm2，复垦为其他

草地 1.3376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42.3456 万元、动态投资 51.8752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主要为不在使用露天采场 2070.0 m

标高以上区域，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场地平整 1946.10m³，表土回覆 2749.49m³。 

2、生物化学工程：在栽植乔木坑内按 5kg/株予以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

他区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林地施肥面积 0.6487hm2，草地

施肥面积 1.3376hm2。 

3、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1622 株，撒播灌木 1.9863hm2，栽植藤本植物 29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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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撒播草籽 1.9863hm2。 

4、配套工程：配置 300 塑管。 

5、监测、管护工程：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撒播光叶紫花苕 0.7486hm2，

土地翻耕 0.7486hm2；在界外露天采场、2#排土场复垦区各布置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

管护面积为 2.8262hm2。 

e) 第五年复垦工作计划（2028 年 03 月-2029 年 03 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2070.0m 标高以下区域；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5.3381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3.1059hm2，复垦为其他

草地 2.2322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60.5687 万元、动态投资 79.3932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复垦区域主要为不在使用露天采场 2070.0 m

标高以下区域，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场地平整 9317.7m³，表土回覆 10911.33m³。 

2、生物化学工程：在栽植乔木坑内按 5kg/株予以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

他区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林地施肥面积 3.1059hm2，草地

施肥面积 2.2322hm2。 

3、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7765 株，撒播灌木 5.3381hm2，栽植藤本植物 49109

株，撒播草籽 5.3381hm2。 

4、配套工程：配置 800 塑管。 

5、监测、管护工程：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撒播光叶紫花苕 0.7486hm2，

土地翻耕 0.7486hm2；在露天采场复垦区 2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管护面积为 7.3244hm2。 

（二）闭坑治理期，全面复垦期及管护期（闭矿后 1-2 年） 

时间划分： 2029 年 3 月～2031 年 3 月 

复垦位置：露天采场未复垦区域、2#排土场、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生产及辅助生

产区、高位水池；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6.7417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12.0506hm2，其他草地

3.8834hm2，农村道路 0.7807hm2； 

静态投资总额：复垦静态投资 94.9337 万元、动态投资 124.4387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属矿山全面复垦期及管护期，复垦位置为露天采场、排土场、

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堆料场、辅助生产区、高位水池、表土堆场，并对已复垦区

域进行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建筑物拆除 1-2 层的为 769.0m2，砌体拆除 308.58m³，硬化

地表拆除 81.70m³，建筑物垃圾清运 390.28m³，场地平整 36151.8m³，表土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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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55.16m³。 

2、生物化学工程：在栽植乔木坑内按 5kg/株予以施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其

他区域按 500kg/亩予以撒播商品有机肥及碱性磷肥，林地施肥面积 12.0506hm2，草地

施肥面积 3.8834hm2。 

3、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30127 株，撒播灌木 16.7417hm2，栽植藤本植物 85435

株，撒播草籽 16.7417hm2。 

4、配套工程：配置 300 塑管。 

5、监测、管护工程：在露天采场复垦区、办公生活区、生产辅助生产区、2#排土

场、表土堆场各布置 1 个复垦效果监测点，管护面积为 16.741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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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

展，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

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

业主治理的方式，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

实施工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

工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本项目严格按照有关土地复垦标准和土地复垦方案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

和调整。当地自然管理部门作为土地复垦的监督、检查单位，负责对项目复垦方案初

审、工程竣工验收，按工程进度拨款，并对项目的实施情况监督检查。组成一个强有

力的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领导本土地复垦工作。同时，设立专门机构，选调责

任心强，政策水平高，懂专业的得力人员，具体负责项目区土地复垦的各项工作。 

（2）费用保障措施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由“祥云强

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洪水塘建筑石料用灰岩矿”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工程

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

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土地复垦和生

态恢复的设备投资可以从项目环境保护工程中解决，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对

于土地复垦的日常费用，可以采取从矿山运营过程中提成的方法解决，提取的费用从

成本中列支。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费用严格按提计、蓄存、管理、使用、审计等

程序进行，做到复垦资金的专款专用。 

《土地复垦方案》总服务年限 7.0 年，在复垦方案服务期内内，静态总投资为

357.0110 万元，动态总投资是 423.2950 万元，本《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为 5.0 年，

在适用年限内，静态总投资为 262.0773 万元，动态总投资是 298.8563 万元；复垦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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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资资金由 “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复垦工作将在本复垦方案通过审批后

开始，拟定于 2024 年 2 月进行复垦。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额自筹，并于复垦工作开始

前分阶段足额缴存至专款账户。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地复垦费用监管

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14】3 号）及（云国土资【2016】118 号）等规定，首次

缴存金额不低于复垦方案总静态金额的 20%，并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提前 1 年完成复

垦资金的计取，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列入矿山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

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并设专门账户，专款专用，按规定单

独建账，单独核算，同时加强土地复垦资金的监管，实现按项目进度分期拨款。 

（3）监管保障措施 

①加强对复垦后土地的管理，严格执行土地复垦方案。 

②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逐地块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统一管理。 

③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④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建设

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程质

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⑤同时对施工及设计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

动意识。同时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

地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⑥资金管理办法 

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设立专门账户，

专款专用。建设单位要做好资金使用管理，专款专用，保证建设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保障土地复垦工作顺利进行。土地复垦设施竣工验收时建设单位应就土地复垦投资概

算调整情况、分年度投资安排、资金到位情况和经费支出情况写出总结。 

（4）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

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

分的保障。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方案计划执行，并确保资金、

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

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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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使用

和预

存计

划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单位：万元 

方案 

时间 
分期 

年度复垦费 

用预存时间 

年度复垦费用 

预存额（万元） 

阶段复垦费用

预存额（万元） 

2019 年

编制的 

方案已缴

存费用 

第 1 期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 37.5000（已缴存） 

175.2500 
第 2 期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 36.0800（已缴存） 

第 3 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 35.2900（已缴存） 

第 4 期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 34.1200（已缴存） 

第 5 期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32.2600（已缴存）  

2024 年

编制的 

方案 

 

第 1 期 2024 年 4 月 5 日前 49.6090 

248.0450 

第 2 期 2025 年 3 月 15 日前 49.6090 

第 3 期 2026 年 3 月 15 日前 49.6090 

第 4 期 2027 年 3 月 15 日前 49.6090 

第 5 期 2028 年 3 月 15 日前 49.6090 

合计 423.2950 423.2950 
 

 
编制

依据 

一、投资估算编制依据 

（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文件（财综 [2011]128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

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 

（2）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国土资源部财务司编制《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

准》； 

（3）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定额》[2011]； 

（4）《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综〔2011〕128号)； 

（5）《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

35号）； 

（6）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云南省

补充预算定额》[2016]； 

（7）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云

南省补充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2016]； 

（8）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 云南省

补充编制规定》[2016]； 

（9）《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土地整治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

价依据调整过度实施方案>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232 号）； 

（10）《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税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二、基础单价依据 

（1）人工预算单价 

分甲、乙两类技术等级，按全国工资区类别划分标准，本工程项目属于六类工

资区，根据《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暂行规定》及《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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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 年）进行计算。经计算结果如下：甲类：52.05 元/

工日；乙类：39.61 元/工日。 

（2）施工机械台班费 

根据 2016 年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编制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

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规定计算。 

（3）材料价格 

依据“《祥云县 2024 年 2 月建筑工程信息价》并参照当地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其到达工地价己含运杂费、保险费、采购及保管费。 

 

 

 

 

 

复垦 

费用 

估算 

费费

用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70.7283 

2 设备费 0.00 

3 其它费用 26.7263 

4 监测与管护费 30.0784 

（1） 复垦监测费 7.2000 

（2） 管护费 22.8784 

5 预备费 95.7620 

（1） 基本预备费 19.6520 

（2） 价差预备费 66.2840 

（3） 风险金 9.8260 

6 

静态总投资 357.0110 

静态亩均投资 8517.88 元/亩 

7 

动态总投资 423.2950 

动态亩均投资 10099.34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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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矿山为露天开采，矿山设计生产建设规模为 90 万吨/年，生产规模属大型，地

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为较重要区，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确定评估精度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一级，本

次圈定评估区面积约 1.0768km2。 

（2）评估区属中山轻微切割地貌，地形复杂程度为复杂类型；评估区水文地质类

型属于以溶蚀裂隙为主的岩溶（或大气降水直接充水）充水为主的中等类型；评估区工

程地质条件属特殊岩类（可溶盐岩类）为主的中等类型；评估区构造复杂程度属简单类

型；评估区破坏地质环境的人类工程活动强烈。综上所述，比照 DZ/T0223-2011 规范附

表 C.2 之规定，可知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3）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主要分布有为 4 处潜在不稳定边坡。由于该地质灾害

规模较小，现状未造成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因此现状其危害、危险性小至中等。 

综上所述，将整个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细化分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

和影响较轻区（iii），二个级别二个区段。 

（4）预测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

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预测矿

山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源对区内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综合评估为矿山地质环境预

测影响程度严重区。综上所述，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和较轻区

（iii）二个级别二个区段。 

（5）根据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及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加剧、诱发和遭受地

质灾害危险性预测预测及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I）

和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III）共二个级别二个区段（见附图 3）。综合考虑矿山的经济

与社会效益，灾害治理的成本，灾害危害的后果，矿山建设适宜性差。 

（6）本《方案》服务年限为 16.7 年（2024 年 03 月～2040 年 11 月），方案适用年

限为 5.0 年（2024 年 3 月～2029 年 3 月）。 

（7）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结果和预测评估结果，将矿山保护与恢

复治理划为二个级别二个区段，即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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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防治区（A）：该区面积约 0.4075km2，约占评估区总面积 1.0768km2的 37.84%。

为矿业活动集中区。所采用的防治措施主要为：①工程措施、②监测措施和③管理措施。 

一般防治区（C）：该区面积约 0.7609km2，约占评估区总面积 1.0768km2的 62.16%。

所采用的防治措施主要为：①监测措施，②管理措施。 

（8）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估算总投资为 277.49 万元。其中，近期治理期计划安

排恢复治理专项资金 241.15 万元，中期治理期计划安排恢复治理专项资金 8.68 万元，

闭采治理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27.66 万元，资金由“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支付，

该企业应制定全面的组织、技术、资金保障措施，确保本方案的实施。 

（9）矿山开采拟造成 28.1053hm2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损毁乔木

林地 0.0592hm2，灌木林地 0.0567hm2，其他林地 0.0145hm2，其他草地 3.0717hm2，采

矿用地 23.9036hm2，农村道路 0.9996hm2。 

（10）本方案确定矿山服务年限结束后土地复垦责任面积为 28.1053hm2，设施占用

0.1632hm2，实际复垦面积为 27.9421hm2，其中复垦为乔木林地 18.5031hm2，其他草地

8.6583hm2，复垦为农村道路 0.7807hm2。土地复垦率 99.42%，对复垦面积区采取的主

要措施为土壤重构、植被重建、监测措施和管理措施等。根据“谁损毁，损复垦”的原则，

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该项目土地复垦区的土地复垦工作。 

（11）本《方案》适用年限 5.0 年，静态总投资为 357.0110 万元，动态总投资是

423.2950 万元。土地复垦费用纳入生产成本，复垦投资资金由 “祥云强元工贸有限责任

公司”支付。 

二、建议 

为进一步做好本区域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本方案提出以下建议： 

（1）对于重要的防治工程，拦挡和截排水措施等工程应先进行勘察，再进行治理

设计和施工。 

（2）尽快选择有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的各项实施工作。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预防、恢复、治理工程，应进行专项的

勘察、设计、施工，并进行技术论证和专家审查。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始终贯穿于矿山建设与生产的全过程，

企业应坚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产开采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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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 

（4）矿山弃渣量较大，建议综合利用废石土或部分外运，从而降低排土场引发地

灾的风险。 

（5）加大矿区周围绿化程度，实行边开采边治理，以减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

境。 

（6）建立安全巡视制度，经常进行边坡稳定巡察，发现危险及时排除。 

（7）加强矿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以期实现经济效

益和环境效益双赢。 

（8）开发利用方案不能指导矿山开采，矿山后期须严格按照“开采设计”进行开

采，并根据矿山实际情况予以治理及复垦。 

（9）矿山开采过程中规范开采，需严格按开发方案及治理方案落实拦挡、防排水

工程防护措施；同时加强采场、排土场、地面设施边坡的稳定监测，发现不稳定因素及

时进行处治，消除安全隐患；冲沟沿线公路设施需加强监测预警预报，避免遭受洪水、

泥石流危害。 

（10）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是一项复杂而崭新的工作，整个项目的实

施，必须严格施工管理，方可降低风险和稳妥应付不确定的因素。 

（11）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和《云南省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 

（12）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工程实施前，应请有资质单位进行

相关项目的施工图勘查设计。 

（13）加强矿山周边地质环境，植被保护，禁止荒林开荒，严格控制不合理的岩土

工程施工等不当人类工程活动，防止水土流失及加剧岩体风化，此外复垦工作应加强对

已复垦区的后期管护、施肥、浇水及补植补种工作。 

（14）矿山业主应严格依照矿山开发利用方案从上而下进行开采。严禁越界开采，

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边复垦的方针，进行矿山恢复治理及复垦工作。做好矿

山采场边坡的安全稳定，以及排土场、露天采场边坡、冲沟防治工程，避免引发滑坡、

泥石流地质灾害，保护生态环境。 

（15）待方案评审通过后，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并设立专门帐户。建设单位要

做好资金使用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保障土地复垦工作顺利进行。土地复垦资金必须存

入专门帐户，统一调动，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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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做好矿山采场边坡的安全稳定，排土场、采场边坡、冲沟、道路防治工程，

避免引发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保护生态环境，此外排土场复垦为林地区域，复垦后

出现塌陷、冲沟水土流失严重状况，建议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工程措施方面结

合地形、坡度增加栏档措施，生物措施在植被布局上乔、灌、草结合，尤其重视地表植

被覆盖，减轻地表径流，降低水土流失，保障复垦成效。 

（17）开采过程中应加强对露天采场高陡边坡的稳定性管理，特别是连续降雨或暴

雨时, 加强监测, 避免对采场下方人员及设备造成较大的危害。 

（18）复垦区周边分布有永久基本农田，矿山在后期开采中务必做好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措施，严禁损毁基本农田。 

 

 

 

 


